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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5/2021_2022__E6_B3_A8_E

5_86_8C_E4_BC_9A_E8_c45_75435.htm 一、各类时效 1、诉讼

时效 （1）普通诉讼时效：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

起2年； （2）特别诉讼时效：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

害起1年，包括下列4项： ①、 身体受到伤害； ②、 出售质

量不合格的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诉讼时效为4年； （4）保

护时效：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，人民法院不予保

护。 2、票据时效 票据种类 提示承兑期限 提示付款期限 票据

权利的消灭时效 汇票 见票即付 无需提示承兑 出票日起1个月 

出票日起2年 定日付款 到期日前提示承兑 到期日起10日 到期

日起2年 出票后定期付款 见票后定期付款 出票日起1个月 本

票（见票即付） 无需提示承兑 自出票日起，付款期限不得超

过2个月 出票日起2年 支票（见票即付） 无需提示承兑 自出

票日起10日 出票日起6个月 （1）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，在

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6个月。（2）持票人对前

手的再追索权，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3个月。 3、

撤销权行使时效 章节 撤销权 撤销权的时效 第一章 可撤销的

民事行为 可撤销的民事行为，如果自行为成立之日起超过1

年，当事人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。 第六

章 对破产企业放弃自己的债权等5种行为 （1）如该行为发生

在“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6个月至破产宣告之日的期间内

”，清算组有权行使撤销权，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回财产；（2

）如该行为于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1年内被查出，则由人民法

院追回财产。 第八章 可撤销合同 （1）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



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

，撤销权消灭；（2）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

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的，撤销权消灭。 

合同保全措施中的撤销权 （1）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

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；（2）自债务人的行为发

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，撤销权消灭。 第九章 赠

与合同的撤销 （1）赠与人的撤销权，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

撤销原因之日起1年内行使；（2）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

代理人的撤销权，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6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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